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苏粮检〔2022〕17号

关于调整苏州市粮食流通
监督检查工作联席会议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

各县级市（区）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姑苏区发展和改革局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，高新区经济发展委员会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，张家港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因人事变动，现对苏州市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联席会议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如下：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
组  长：江  皓 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
副组长：杨志强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陆陈军 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
成  员：刘  争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长
王  宁 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处长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，陆陈军兼任办公室主任。联席会议办公室为粮食流通联合执法具体办事机构，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事务工作，包括：起草上级和联席会议交办的联合执法行动方案，审定有关执法单位申请的联合执法事件，组织联合执法，协调处理执法过程中出现问题。今后因人事变动或
分工调整造成人员变化的，由相应人员自行递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二、联席会议主要职责
(一)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粮食流通监管的各项工作部署；
(二)通报、交流相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实施粮食流通监督、检查、管理工作的情况和相关信息；
(三)研究、探讨、解决粮食流通执法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确定开展联合行动的工作事项；
(四)落实市政府有关粮食流通监管工作的其他事项。
三、成员单位职责
(一)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:负责全市粮食流通行政管理和行业指导；负责对粮食经营者守法诚信等级进行动态管理，积极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粮食行业监管机制；负责对管理的政府储备粮油以及储备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负责组织实施全市粮食库存检查工作；负责开展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等活动的监督检查；负责粮食市场分析预测和监测预警，强化动态监控，提高储备防风险能力。
(二)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对粮食经营活动中的扰乱市场秩序行为、违法交易行为以及价格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；对粮食销售活动中计量违法行为，从事粮食食品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和标准规定条件和要求的进行查处。
四、工作制度
（一）会议制度。定期组织召开会议，研究确定联合执法的具体事项，部署联合执法工作，沟通业务信息，通报和交流粮食流通监督检查、行政执法等工作开展情况，协调解决联合执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。
（二）执法制度。组织开展辖区内粮食流通监管联合执法工作，重点对粮食夏、秋两季收购市场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每年至少安排2次。粮食市场出现较大波动时，联合执法联席会议根据需要，可以增加联合执法的次数和范围。
（三）培训制度。联席会议办公室适时组织联合执法人员培训，进一步规范联合执法工作。各成员单位加强执法人员管理，定期开展培训，提升业务能力和水平。
（四）通报制度。各成员单位对粮食流通联合执法过程中查处的违法行为，依法及时作出处理，并在案件查处结束后将处理情况书面报送联席会议办公室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落实监管责任。各市、区粮食流通监管部门要分别明确分管领导、责任处室和工作人员，依据法定职权，有序开展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、加工、销售等环节的数量、质量、食品安全等监督检查和指导工作。
（二）促进部门协作。各市、区粮食流通监管部门要研究粮食流通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，定期通报重大执法督查活动，分享执法信息，评议执法案卷，交流执法检查经验，提升执法标准化、规范化水平。
（三）加强人员培训。市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联席会议要结合实际检查情况，适时组织开展涉及原粮数量、质量、储存安全、食品安全等环节的业务培训，提升粮食流通监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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